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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設計申請 



簡介 

註冊外觀設計只保護新設計形狀,外觀,裝飾和視覺上的美感。 它不包括新設計的功能

(如需保護功能,則須申請發明專利)。它的保護范圍也不延至所設計產品在正常使用下

所看不到的內部,或該產品組件之間的連結點。 
 

為確保能獲得有效的註冊外觀設計,該設計必須是個新穎的設計,具有個性,并將以工

業型式被大量生產。 如果新設計不令人耳目一新,大執上是個平凡的設計,或僅是那行

業的一個手工變化,那新穎性就不高,而因此註冊後的有效性可容易地被挑戰。 
 

新穎的設計一定要被保密。對外人(如模型製造廠)的透露則需先要求簽下保密承諾。 

若是一個新設計在未申請之前已被展出、刊登或以其他型式公開過,則該設計已可能失

去其新穎性。 
 

對預期申請時間應作適當安排。不應太早提出申請而未包括後來校訂或改良的細節,也

不可太晚以至於在新產品被介紹於市場之後。 
 

在申請提出之後﹐所設計的新產品可以開始在市場上公開和銷售。 然而, 在對外公開

之後或者在申請程序中的公告之後,如需在其他或者更多國家提出申請,則必須在第一

個申請日的 6個月內提出,并需加費利用巴黎公約或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的申請日優先

權來保留新穎性。另一選擇就預先安排各國的設計申請在同一日提出。 
 

註冊外觀設計所賦予的保護是一個比著作版權更強的壟斷權利。 它不但可用於取締抄

彷者,也可對抗註冊後他人獨立開發的相同設計。但是﹐這較強的權利卻有相當高的新

穎性先決條件,而新穎性於註冊或取得証書之後仍可被他人挑戰。 

簡介 



註冊外觀設計的好處 

 

● 外觀設計証書是你宣稱已經註冊該設計的最好的依據。 
 

● 外觀設計証書是參展商向香港貿發局展覽會法律顧問投訴另一參展商侵權的重

要產權憑証。 
 

● 出示外觀設計証書是促使買家對你設計產品提高信心的一推銷工具。 
 

● 非註冊外觀設計不可在其產品或包裝上加"Registered","註"或者"註冊外觀設

計"的字樣。 
 

● 以註冊外觀設計來追訴經銷商或零售商時, 不需像使用版權那樣要先證明對方

有所知。 
 

● 註冊外觀設計給你比版權更大的法律權利。 
 

● 註冊外觀設計加強和幫助你證明設計的版權。 
 

● 註冊外觀設計是你公司的一重要財產,有助你公司在股票上巿時或被收購時的

資產評估。 

註冊外觀設計的好處  



收費 

申請每 1 外觀設計的收費是港幣 3,200 元。如同類產品的一批外觀設計同

時作出申請,第 2 個或之後的每 1 外觀設計的收費則是港幣 2,400 元。 付

予香港政府的申請費和公告費以及本所的服務費都已包括在內。註冊和

領証皆無另收費。 

絕大多數的申請都順利通過以至完成註冊。 若是任何非因為客戶的原因

而外觀設計註冊証取不到,本所將會退還收費。 

收費 



時程 

申請香港外觀設計到註冊的平均時間是 2 個月:- 

 

審批員對申請只作出形式上審查,同時他們一般都不會搜索是否有在先的設計註

冊於香港。  因此,成功註冊和取得外觀設計註冊証并不代表該設計具備有效的

新穎性。 

註冊後,香港外觀設計的最初的有效期為 5 年,可繼續更新 4 次,每次 5 年,因此

最長的保護期為 25 年。 

受理通告和檔案編號 1 星期 

形式審查 2 至 5 星期 

公告,註冊和領証 2 星期 

時程 



設計搜索 

任何人從任何地方都可使用香港政府智識產權署的免費搜索網頁  

http://ipsearch.ipd.gov.hk 

搜索是否有相似的註冊外觀設計。 

由於新穎性的廣泛定義和申請過程中只涉及型式上的審查,申請前查詢

是不必要的。 

一般在香港外觀設計記錄冊上的搜索是為了其他目的,如用來確實客戶

的同行或對方是否在香港已註冊了的相同的外觀設計。 

設計搜索 



優先權 

在任何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或巴黎公約簽定國所提出的首個申請之6個月

內, 可以在香港外觀設計申請中要求申請日優先權。 這將把審定該設計

新穎性的觀點時間推前外國首個申請的申請日。 

這實際效果是避免香港外觀設計申請的新穎性因外國申請日之後的公開

或銷售而失去。 

優先權 



設計的表述 

申請外觀設計最重要的公開聲明在於那設計以相片或畫圖構成的表述。 

相片或畫圖應有  : 

(a) 7 個觀看角度- 前﹐後﹐左﹐右﹐頂,底,和斜正面。 

(b) 相片或畫圖的數目不受限制, 最關切的考慮因素是如何把設計的 

新穎或新奇的部份和特徵通過相片或畫圖來展示出來。 相片或畫 

圖到註冊時會被夾在証書之後。 

(c) 在正常使用下所能打開看到而同時具有新穎美感的"內部"也應拍 

下或畫出來。 能清楚地展示設計的切面圖可包括在申請內,但切 

面圖用於展示功能或內部結構而非具美感的外觀設計部份則一般 

不可包括在申請內。 

(d) 對於畫圖,可用表面陰影來展示設計的曲線和形狀。 

設計的表述 



所需資料 

1. 申請人的中英文全名和地址。 

 

2. 如申請人不是設計人,則需說明申請人對該設計擁有權的來源。 
 例如: "設計人的雇主","轉讓"或 "委托設計"。  

3. 所設計產品的中英文名稱。 

4. 該設計的相片或畫圖 (以 jpg 檔案格式電郵給本所): 

5. 如該設計已在別國作出了申請,則須提供最早一份申請書的官方証明本以

提出所需的巴黎公約或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的 6 個月內申請日優先權。 

 

所需資料  



香港商標 & 設計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 金鐘道 89 號 力寶中心 二期 28 樓 2802 室 
 

電話 :  (852) 8101 8125 
傳真 :   (852) 8208 2600 

 
電郵   :  office@hktmd.com 
網站  :     www.hktmd.com 


